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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1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

,

没有增加、变更提案。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

、选举梁松新、梁伟东、郭敏、梁金安、郭亚雄、徐东华、李汉国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议案获得通过。

但是，因为可能有股东因为大会召集人不能有效维持会议现场秩序而不能出席会议，可能影响会议表决结

果，不能确保会议表决结果的公正性和合法性，所以，本次会议决议不合法，是无效的。

4

、鉴于天健集团股东纠纷不断升级，导致本公司董事会换届工作迟迟未能落实。 与本公司有业务往来

的工行、建行等相关合作银行，已陆续采取冻结授信额度的风险控制措施，已直接影响了本公司原料采购和

组织生产。 如

4

月中下旬银行授信无法释放，

5

月份起，现有库存原料将无法满足正常连续生产。 公司已将上

述实际情况以及企业面临的重大系统性风险，向政府部门进行汇报，各方正在想办法协调，确保公司运作稳

定。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4

月

16

日上午

10:00

2.

召开地点：本公司

206

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梁伟东董事长

6.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二）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会议股东（代理人）

11

人、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43998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0.36％

。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现场书面表决方式进行审议。

（二）选举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1

、选举梁松新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表决情况：同意的有

14383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持有表决

权总数的

99.89%

；反对

0

股；弃权

1591

股），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

、选举梁伟东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表决情况：同意的有

14383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持有表决

权总数的

99.89%

；反对

0

股；弃权

1591

股），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

、选举梁金安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表决情况：同意的有

14383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持有表决

权总数的

99.89%

；反对

0

股；弃权

1591

股），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4

、选举郭敏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表决情况：同意的有

14383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持有表决权

总数的

99.89%

；反对

0

股；弃权

1591

股），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5

、选举郭亚雄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表决情况：同意的有

14383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持有

表决权总数的

99.89%

；反对

0

股；弃权

1591

股），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6

、选举徐东华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表决情况：同意的有

14383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持有

表决权总数的

99.89%

；反对

0

股；弃权

1591

股），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7

、选举李汉国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表决情况：同意的有

14383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持有

表决权总数的

99.89%

；反对

0

股；弃权

1591

股），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加上

2012

年

2

月

20

日本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

举出的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梁宗强、梁瑞伦两人。 因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不合法、是无效的。 公司七

届董事会只有

2

名董事

,

且没有

1

名独立董事，不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

失败。

公司董事会将就已改选出的董事就任，与已改选出的董事磋商，达成共识。根据本公司《章程》第九十六

条，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

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因董事人数不足《公司法》规定的法定最低人数或者本章程所定

人数的

2/3

；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 根据本公司《章程》第四十三条，公

司将在

2

个月以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重新选举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华卓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陈亮才、黄艳春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主体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和表决程序，以及选举董事议案的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以及《议事规则》有关规定。 但因为可能有股东因为大会召集

人不能有效维持会议现场秩序而不能出席会议，可能影响会议表决结果，不能确保会议表决结果的公正性

和合法性，所以，本次会议决议不合法，是无效的。

四、独立董事意见

作为美达股份公司独立董事徐东华、郭亚雄，我们参加了美达股份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经向会

议报到处见证律师充分了解核实，股东大会会议报到发生的情况如下：

1

、会议报到时，张崇彬在拿出会议报到资料准备交给会务组时，被一位不明身份人士拿走。该人士对张

崇彬说：

"

你把公章还来，我就把文件还给你

"

。 后经核实，该人士为天健集团另一股东的授权委托人。

2

、张崇彬被拿走的文件，工作人员和律师没法看见内容。 除现场张当场拿出一份空白授权委托书填写

外，另外，张向会务组展示了内容为授权律师参加股东大会的文件，但未向大会提交该两份授权委托书。

3

、天健集团在股东大会召开前，没有进行会议登记。

4

、上述事件发生时，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及时与有关部门进行了汇报和沟通。

5

、就公司董事会换届失败后，如何保持公司运作，独立董事与律师进行了沟通。

6

、华卓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主体

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和表决程序，以及选举董事议案的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以及《议事规则》有关规定。 但因为可能有股东因为大会召

集人不能有效维持会议现场秩序而不能出席会议，可能影响会议表决结果，不能确保会议表决结果的公正

性和合法性，所以，本次会议决议不合法，是无效的。

经参加美达股份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核董事会本公告内容，我们认为：

1

、美达股份董事会对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2

、美达股份董事会对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不合法，是无效的，公司应按照有关规则及时召

开会议，选举七届董事会成员。

公司独立董事林雄旭因出国没有出席股东大会。

五、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出现意外情况的处理

为维护美达公司稳定，近期，地方政府高度重视，每天派出专门人员来公司了解情况，并于近日加强本

公司安全保卫工作。 对股东大会出现意外情况，因当事双方行为温和，平静将资料带离会场，董事会亦无法

得知资料的详细内容，现场维持秩序人员没有干预。

为保证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董事会得知张崇彬现场有空白的《授权委托书》这一报告后，要求张崇彬

进行会议登记。 但张崇彬未将填写后的《授权委托书》交给报到处工作人员。

该意外情况发生，公司董事会与现场维持秩序人员、地方有关部门以及证券监管机构保持及时沟通，并

将具体情况及时报告有关部门，保证了股东大会的召开。

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 广东华卓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十六日

广东华卓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HZ2012(

法意

)

第

004

号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称

"

本次股东大

会

"

）于

2012

年

4

月

16

日上午十时在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会城街道冈州大道东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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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召开。广东华卓

律师事务所受公司委托，指派陈亮才律师、黄艳春律师（以下称

"

华卓律师

"

）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

下称

"

《股东大会规则》

"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称

"

《公司章程》

"

）、《广东新会美达

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下称

"

《议事规则》

"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和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规定（以上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以下统称

"

法律法规

"

），华卓律师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等相关事

项进行见证，并发表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华卓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有关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

文件的原件或影印件，包括但不限于：

（一）公司发出的《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二）公司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四）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东表决情况凭证资料；

（五） 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会议文件。

华卓律师得到如下保证，即公司已提供了华卓律师认为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材料，所提供

的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有关副本、复印件等材料与原始

材料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华卓律师根据《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的要求，仅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以及《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是

否合法有效和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意见，不对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这些议案

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见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华卓律师对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的相关法律问题出具如下意见：

一、关于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及公司董事会决定，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30

日以公告形式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2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人、会议时间、会议地点、召开方式、股权登记日、

会议审议事项、会议出席人、会议登记方法以及联系办法、联系人等。

2012

年

4

月

16

日上午十时，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依前述公告所述，在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会城街道冈州大

道东公司

206

会议室如期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梁伟东先生主持，会议就会议公告中所列明的全

部会议议题逐项进行了审议。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会议内容与通知所告知的内容一致，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以及《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计

11

名，代表股份数

143998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36%

，均

为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持股凭证和授权委托书，华卓律师认为：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

2

、在会议报到时间在会议现场报到处，发生一名前来报到人员所持的资料被身份不明的人士抢走的事

件，该名人员未能以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身份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3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

大会，该等人员均具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资格。

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其作为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华卓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公司章程》以及《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但是，会议召集人未能有效维持会场秩序，可能有股东因

此不能参加本次大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

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30

日以公告形式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列明提交本次

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30

日的公告相符，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对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中未列明的事

项进行表决的情形。

四、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会议通知中的全部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并按《公司

章程》规定进行计票、监票，公司将现场投票结果统计后予以公布。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全部通过：

1.

选举梁松新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2.

选举梁伟东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3.

选举梁金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4.

选举郭敏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5.

选举郭亚雄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6.

选举徐东华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7.

选举李汉国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本次会议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的通过，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与表决结果一致。

华卓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以及

《议事规则》之规定，但是，因为可能有股东因为大会召集人不能有效维持会议现场秩序而不能出席会议，可

能影响会议表决结果。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华卓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会议召集

人的主体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和表决程序，以及选举董事议案的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以及《议事规则》有关规定。但因为可能有股东因

为大会召集人不能有效维持会议现场秩序而不能出席会议，可能影响会议表决结果，不能确保会议表决结

果的公正性和合法性，所以，本次会议决议不合法，是无效的。

华卓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定文件随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份，副本一份，正本与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广东华卓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陈亮才

经办律师：

黄艳春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７５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２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日期：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３０

时。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其中：

（

１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４

、会议主持人

公司董事长周世平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５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

８７

人，代表股份股

２２７

，

２６８

，

２２９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的

２７．０８％

。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

２７

人，代表股份有表决权股份

２２１

，

８７７

，

８２９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的

２６．４４ ％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６０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５

，

３９０

，

４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

０．６４％

。

４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法律顾问出席了本次会议，中国证监会吉林监管局公司的监管员

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表决结果

（一）审议《关于投资建设吉林松花江热电背压机组项目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

２２７

，

２６８

，

２２９

股。

同意票

２２３

，

３８１

，

３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９８．２９％

；反对票

３

，

６７５

，

０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

数

１．６２％

；弃权票

２１１

，

８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０．０９％

。

表决结果：

审议批准通过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提出《关于投资建设吉林松花江热电背压机组项目的议

案》，同意吉林松花江热电背压机组项目总投资由

１２．４９

亿元调整为

１３．２２

亿元，授权董事会办理项目的审批

手续以及与银行签订过桥贷款合同。

（二）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

２２７

，

２６８

，

２２９

股。

同意票

２２３

，

３９９

，

５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９８．３０％

；反对票

３

，

６５６

，

８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

数

１．６１％

；弃权票

２１１

，

８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０．０９％

。

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三）审议《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３．１

股票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情况：

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

２２７

，

２６８

，

２２９

股。

同意票

２２３

，

３９９

，

５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９８．３０％

；反对票

３

，

７５８

，

３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

数

１．６５％

；弃权票

１１０

，

３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０．０５％

。

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股票各类和面值。

３．２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在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核准后

６

个月内实施。

表决情况：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

２２７

，

２６８

，

２２９

股。

同意票

２２３

，

３９９

，

５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９８．３０％

；反对票

３

，

７５８

，

３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

数

１．６５％

；弃权票

１１０

，

３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０．０５％

。

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发行方式。

３．３

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中电投集团及成套公司在内的不超过十家特定对象。除此

之外的其他发行对象的范围为：证券投资基金、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

境外投资者及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投资者，所有投资者均以现金认购。

表决情况：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

２２７

，

２６８

，

２２９

股。

同意票

２２３

，

３９９

，

５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９８．３０％

；反对票

３

，

７５８

，

３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

数

１．６５％

；弃权票

１１０

，

３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０．０５％

。

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发行对象。

３．４

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数量不超过

６２

，

１５１．２２

万股（含

６２

，

１５１．２２

万股）。 在上述范围内，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视发行时市场情况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至发行日期间，如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数量相应调整。

表决情况：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

２２７

，

２６８

，

２２９

股。

同意票

２２３

，

３９９

，

５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９８．３０％

；反对票

３

，

７５８

，

３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

数

１．６５％

；弃权票

１１０

，

３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０．０５％

。

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发行数量。

３．５

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均价

的

９０％

，即

２．８７

元

／

股，且不得低于相关现行有效的并适用的中国法律法规及相关政府监管机构公开的规范

性规章对上述最低认购价格的规定。 具体发行价格将在取得发行核准批文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

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确定。

公司的股票在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底价相应调整。具

体发行价格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市场情况，

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表决情况：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

２２７

，

２６８

，

２２９

股。

同意票

２２３

，

３９９

，

５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９８．３０％

；反对票

３

，

８６８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

数

１．７０％

；弃权票

０

股。

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３．６

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在发行完毕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及其所属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

得转让。

表决情况：表决情况：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

２２７

，

２６８

，

２２９

股。

同意票

２２３

，

３９９

，

５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９８．３０％

；反对票

３

，

７５８

，

３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

数

１．６５％

；弃权票

１１０

，

３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０．０５％

。

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和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

公司认购公司股票后的限售期。

３．７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７８

，

３７４

万元，计划投资于以下项目：

序号 募集资金项目

项目总投资

（

万元

）

拟投入募集资金

（

万

元

）

１

松花江热电新建背压机组项目

１３２

，

２４１ １２４

，

８６２

２

补充流动资金

５３

，

５１２ ５３

，

５１２

合 计

１８５

，

７５３ １７８

，

３７４

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在募集资金到位前，若公司已通过银行贷款或自

有资金对松花江热电新建背压机组项目进行了投资，在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募集资金到位后，将予以置

换。 若实际募集资金数额不足以满足项目的投资需要，不足部分由公司通过银行贷款或自有资金等方式解

决。

表决情况：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

２２７

，

２６８

，

２２９

股。

同意票

２２３

，

３９９

，

５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９８．３０％

；反对票

３

，

７５８

，

３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

数

１．６５％

；弃权票

１１０

，

３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０．０５％

。

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３．８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本

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表决情况：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

２２７

，

２６８

，

２２９

股。

同意票

２２３

，

３９９

，

５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９８．３０％

；反对票

３

，

７７８

，

６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

数

１．６６％

；弃权票

９０

，

０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０．０４％

。

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３．９

上市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期满后，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情况：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

２２７

，

２６８

，

２２９

股。

同意票

２２３

，

３９９

，

５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９８．３０％

；反对票

３

，

７５８

，

３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

数

１．６５％

；弃权票

１１０

，

３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０．０５％

。

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上市安排。

３．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为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表决情况：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

２２７

，

２６８

，

２２９

股。

同意票

２２３

，

３９９

，

５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９８．３０％

；反对票

３

，

７５８

，

３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

数

１．６５％

；弃权票

１１０

，

３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０．０５％

。

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四）审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

２２７

，

２６８

，

２２９

股。

同意票

２２３

，

３８１

，

０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９８．２９％

；反对票

３

，

６４７

，

３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

数

１．６０％

；弃权票

２３９

，

８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０．１１％

。

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五）审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

２２７

，

２６８

，

２２９

股。

同意票

２２３

，

３８１

，

０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９８．２９％

；反对票

３

，

６４７

，

３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

数

１．６０％

；弃权票

２３９

，

８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０．１１％

。

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六）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确保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的顺利进行，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有关法律法规范围内办

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如下事项：

１

、 授权公司董事会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股东大会决议制定和实施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

２

、 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准情况及市场情况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具体发行时机、 发行数

量、发行价格、发行起止时间、具体申购方法等相关事宜；

３

、授权公司董事会与发行对象签署与认股协议相关的法律文件，并根据相关协议约定确认其生效；

４

、授权公司董事会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及上市事宜向有关政府机构、监管机构和证券交易所、证券

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审批、登记、备案、核准、同意等手续及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证券交易所锁定上市

时间事宜；签署、执行、修改、完成向有关政府、机构、组织提交的决议、协议、申报文件及其他法律文件；聘请

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中介机构；并代表本公司做出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必需、恰当和合

适的所有行为、事情及事宜；

５

、授权公司董事会在本次发行结束后，根据本次发行情况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办理相关商务机关

的审核批准及工商变更登记；

６

、如国家对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有新的规定，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新规定对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进行相

应调整；

７

、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与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其他一切事宜。

表决情况：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

２２７

，

２６８

，

２２９

股。

同意票

２２３

，

３８１

，

０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９８．２９％

；反对票

３

，

６４７

，

３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

数

１．６０％

；弃权票

２３９

，

８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０．１１％

。

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七）审议《关于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公司关联股东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回避了表决，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

１２

，

６０５

，

１７５

股。

同意票

８

，

７１７

，

９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６９．１６％

；反对票

３

，

６４７

，

３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２８．９４％

；弃权票

２３９

，

８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１．９０％

。

通过了《关于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八）审议《关于与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公司关联股东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回避了表决，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

１２

，

６０５

，

１７５

股。

同意票

８

，

７１７

，

９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６９．１６％

；反对票

３

，

６４７

，

３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２８．９４％

；弃权票

２３９

，

８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１．９０％

。

通过了《关于与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九）审议《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

２２７

，

２６８

，

２２９

股。

同意票

２２３

，

３８１

，

０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９８．２９％

；反对票

３

，

６４７

，

３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

数

１．６０％

；弃权票

２３９

，

８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０．１１％

。

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的议案》。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蒋红毅、彭亚峰

３

、结论性意见：

承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等均符合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载有与会董事签名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本次股东大会律师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１

证券简称：九九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０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获得两项实用新型专利， 并取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证

书，专利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专利权期限 证书号

１

ＺＬ ２０１１ ２

０２８８５９７．６

三氯吡啶醇钠精制工段

余热回收系统

实用新型专利

２０１１

年

０８

月

１０

日

十年 第

２１５２９８２

号

２

ＺＬ ２０１１ ２

０２８８５９６．１

固液分离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２０１１

年

０８

月

１０

日

十年 第

２１５４４２７

号

上述专利的专利权人为：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我公司”）。上述专利的取得

不会对我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发挥我公司的自主知识产权优势，促进技术创

新，提升公司的竞争能力。

特此公告。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564

证券简称：张化机 公告编号：

2012-016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近日收到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信证券）《关于更换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项目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公司原保荐代表人吴军华先生因工

作变动，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国信证券决定由保荐代表人但敏女士接替

其持续督导工作，履行保荐职责。 本次变更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目的

保荐代表人为周服山先生和但敏女士，持续督导的期间为

2011

年

3

月

10

日起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

特此公告。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4

月

16

日

附：保荐代表人但敏简历

但敏：女，国信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业务总监，法学硕士，保荐代表人。

2007

年加

入国信证券开始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工作， 先后参与完成了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IPO

项目、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非公开发行项目、重庆百货重

大资产重组项目、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

IPO

项目。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2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发行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2]212

号《关于核准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核准。

2012

年

4

月

16

日，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网下向机构

投资者进行了票面利率询价，根据询价结果，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充分协商和

审慎判断，最终确定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为

7%

。

发行人将按票面利率

7%

于

2012

年

4

月

17

日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公开发行，

发行代码为

"101695"

，简称

"12

化机债

"

，于

2012

年

4

月

17

日至

2012

年

4

月

19

日面向机构

投资者网下发行，具体认购方法请参见

2012

年

4

月

13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 上的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发行公

告》。

特此公告

发行人：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债券受托管理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4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002571

证券简称：德力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5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政府

财政专项补助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全资子公司滁州德力晶质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滁州德力

"

）于

2012

年

3

月

26

日收到滁州市南谯工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文件南开

〖2012〗29

号《关于拨付财政

专项补助资金的通知》，根据南谯开发区管委会和滁州德力签订的招商引资投资意向书和补充协议有关条款

的约定，决定对滁州德力高档晶质玻璃项目基础设施建设给予投资补助，拨付财政专项补助资金

800

万元。近

日该补助资金已到账。

滁州德力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16

号

-

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将财政专项补助资金计入

"

营业外收入

-

政

府补助收入

"

进入当期损益，对公司

2012

年第一季度业绩有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８７

证券简称：新华医疗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３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配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配股简称：新华配股；配股代码：

７００５８７

；配股价格：

１５．６６

元

／

股。

２

、本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

Ｔ＋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Ｔ＋５

日）的上海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正常交易时间，请股东注意申购时间。

３

、本次配股网上申购期间本公司股票停牌，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Ｔ＋６

日）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本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Ｔ＋７

日）公告

Ａ

股配股结果，本公司股票复牌交易。

４

、本次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上交所的安排确定，将另行公告。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新华医疗”）配股方案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现本次配股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４３３

号文核准。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１

、配股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３

、配股比例及数量：本次配股以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Ｔ

日）收市后新华医疗股本总

数

１３４

，

３９４

，

０００

股为基数，按每

１０

股配

３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共计可配售股份总额为

４０

，

３１８

，

２００

股。

４

、新华医疗控股股东认购本次配股的承诺：新华医疗控股股东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承诺以现金全额认购其可配股份。

５

、配股价格：本次配股价格为

１５．６６

元

／

股。

６

、募集资金数量：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６３１

，

３８３

，

０１２

元（含发行费用）。

７

、发行对象：截至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Ｔ

日）下午上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新华医疗股份的全体股东。

８

、发行方式：网上定价发行。

９

、承销方式：代销。

１０

、本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

交易日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Ｔ－２

日

）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

、

发行公告及网上路

演公告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

（

Ｔ－１

日

）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

Ｔ

日

）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

Ｔ＋１

日

—

Ｔ＋５

日

）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配股提示性公告

（

５

次

）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

Ｔ＋６

日

）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

Ｔ＋７

日

）

刊登配股发行结果公告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或发行失败的恢复

交易日及发行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

１

：以上时间均为正常工作日。

注

２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１

、配股缴款时间

本次配股的缴款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

Ｔ＋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Ｔ＋５

日）的上交所正常

交易时间，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２

、认购缴款方法

原股东于缴款期内凭本人身份证、 股东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在股票账户指定交易的营业

部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也可于缴款期内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等方式通

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本次配股代码为“

７００５８７

”，配股简称“新华配股”，配股

价格

１５．６６

元

／

股。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止股权登记日持股数乘以配售比例（

０．３０

），可认购数量不

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 （股东可通过交易系统查看“新华配股”可配证券余额）。

在配股缴款期内，股东可多次申报，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可配数量限额。

三、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１

、

发行人

：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医疗科技园

法定代表人

：

赵毅新

联系人

：

季跃相

、

靳建国

电话

：

０５３３－３５８７７６６

传真

：

０５３３－３５８７７６８

２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

：

王常青

保荐代表人

：

宋海涛

、

李波

联系人

：

谢亚文

、

封帆

、

于颖欣

电话

：

０１０－８５１５６３８７

传真

：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５４２

发行人：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5

2012

年

4

月

17

日 星期二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7, 7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327号

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 ）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 网下发行数量不超过1, 54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0%；网上发行数量不超过6, 16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80%。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

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时间：2012年4月18日（T-1日，周三）14: 00-17: 00。

二、网上路演网站：中国证券网（http : //www.cns tock.com）。

三、 参加人员： 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招股意

向书摘要》已刊登于2012年4月10日（T-7日）的《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

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 //www .

s s e .com.cn）查询。

发行人

：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4

月

17

日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